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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为了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传染病在学校发生、流行，保障师生的身体健康，

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预案。

一、适用范围 

本预案中的传染病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法定管

理的甲、乙、丙三类传染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可能会

对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疫病、重大食物中毒和职

业中毒以及其它危害公共健康的事件。 

二、基本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按照“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早

治疗”的传染病防治原则，提高警惕，加强监测，及时发现病例，采取有效的

预防与治疗措施，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防止传染病在学

校的传播和蔓延。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突发事件应急工作方针。贯

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

并实施属地管理和依法管理的原则。 

三、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孟北明 

副组长：陶毅、邵玉芝、刘丽华、陈会刚 

组  员：校区负责人（陈美露、郭岩丹、郭凯歌） 



学  生  处（关哲、曲明星、孙泽民、马晓阳、韩冰、周建达） 

教  务  处（张艳玲、王艳、张宝生、丁春红、高鑫、张学珍） 

总  务  处（王笑东、白雪玲、谢燕滨） 

安全保卫处（王笑东、曲明星） 

职责分工 

组      长：负责传染病预防控制小组的全面指导 

副  组  长：主抓各校区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落实情况 

校区负责人：负责本校区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具体实施 

学  生  处：负责校园环境和传染病防治的宣教工作，负责资料收集及归档、

信息上报，督促班主任做好晨检并如实记录，发现病例及时采取

有效措施，对学生及家长做好防治宣传工作，制定传染病流行期

间的检查制度 

教  务  处：负责学校体育卫生和教学卫生工作，合理安排学生学习时间，按

照要求开设健康教育课，将健康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总  务  处：负责防控、采购和后勤保障工作 

安全保卫处：负责传染病防控的安全工作，保障各项活动安全进行。  

四、工作职责 

1.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传染病防控领导小组和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小组。负责全校日常传染病防治工作和全面协调、组织全校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工作。 

2.负责建立健全本单位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收集、汇

总与报告管理工作制度； 



3.负责指定专人或兼职教师负责本单位内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因病缺勤等健康信息的收集、汇总与报告工作； 

4.协助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本单位发生的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进行调查和处理，接受教育行政部门与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传染病疫情等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的督导、检查； 

5.负责组织开展对本单位全体人员传染病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 

6.学校校长是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的第一责任人。 

五、预防 

1.开展健康教育宣传。利用宣传、橱柜、板报、广播等宣传方式开展健康

教育，增加学校师生自我保健知识，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增强自我保健能力。 

2.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搞好校园公共场所环境卫生、消灭鼠害、灭蚊、

蝇， 对人员密集的教室、办公室、进行定期消毒。 

3.坚持晨检制度。晨检应由学校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和班主任对早晨到校的

每个学生进行观察、询问，了解学生出勤、健康状况。发现学生有传染病早期

症状（如发热、皮疹、腹泻、呕吐、黄疸等）以及疑似传染病病人时，应当及

时告知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要进行进一步排查，以确保做到对传

染病病人的早发现、早报告。 

4.坚持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制度。因病缺勤班主任应当密切关注本班

学生的出勤情况，对于因病缺勤的学生，应当了解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

因，如有怀疑，要及时报告给学校疫情报告人。学校疫情报告人接到报告后应

及时追查学生的患病情况和可能的病因，以做到对传染病病人的早发现。 

5.做好疫苗针对性疾病的控制。学校应做好水痘、风疹、流感等既是学校



多发、好发传染病又是疫苗针对性疾病的防控工作，加大针对性疾病疫苗的宣

传和接种工作，以有效地建立学校的免疫屏障。 

六、疫情报告 

1.责任疫情报告人发现甲类传染病，乙类传染病中非典型肺炎、肺炭疽和

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于 2 小时内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对其它乙类传

染病人、疑似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于 6 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报告。对丙类传染病和其它传染病，应当在 24小时内以最快的通讯方

式向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 

2.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责任疫情报告人应当以最快的通讯方式向市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报告疫情。 

七、控制 

1.凡发现保健室无法确诊的甲、乙类传染病及疑似病人，均应立即安排转

医院进一步明确诊断。班主任应跟踪了解病人的诊断和治疗情况。 

2.对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污染的场所、物品，保

健室指导相关人员做好终末消毒处理。与传染病人和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保

健室应采取必要的检查和预防措施，并进行医学观察。 

3.保健室要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和医务室内的消毒工作，尽量避免发生室内

感染，造成传染病的扩散。 

八、应急准备 

1.学校应逐步加强学校医疗救治、卫生防护工作的物质条件，做好“思想、 

组织、技术、物资”四落实，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2.定期对各班主任进行相关技能培训，提高应对突发发事件的业务能力。 



九、应急处理 

1.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学校应立即以最快的通讯方式教育主管部门、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报告，并做好应急处理准备。 

2.学校在接到属地政府、卫生局和疾控中心有关重大传染病疫情的预警

报 告后，应按照属地管理得原则，不折不扣地实施属地卫生行政部门和疾控

中心的应急预案。对上级突发事件应急指挥部进行的指导和督察，给予积极支

持和配合。 

3.应急预案启动后，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应按照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

从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按照突发事件的情况，采取相关的应急措施。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需要，报请上级政府依法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4.突发事件发生后，在学校应急指挥系统统一领导下，保健室应立即对突

发事件所涉及的病人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治。医护救护力量不足时，应及时

请求上级卫生部门给予支援。对易感人员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用药、群体防

护措施。需要接受隔离的病人，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应当主动配合保健教

师及有关卫生部门采取的医学措施。保健室严格执行各项管理规定，防止医源

性感染和校内感染。保健教师应配合疾病控制中心做好流行病学的调查。 

5.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学校执行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条例》，

学校将对在重大传染病疫情控制和医疗救治中有突出表现的个人给予表彰和奖

励，对在突发事件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拒不接受工作任务，借故推诿拖

延，擅离职守，临阵脱逃者，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哈尔滨市航空服务中等专业学校 

2021 年 3 月 


